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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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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白鹅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皖西白鹅养殖的场址选择和布局、饲养工艺和设施设备、饲养管理、投入品使用、生

物安全、转群和运输、废弃物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皖西白鹅的养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32148  家禽健康养殖规范 

HJ 568  畜禽养殖产地环境评价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4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仔鹅  gosling 

从 3 周龄到 10 周龄左右的鹅。 

4 场址选择和布局 

场址选择 4.1 

4.1.1 项目建设前应经环境评估，符合 HJ 568 要求。 

4.1.2 背风向阳，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在山区建场，宜选择在南向坡地，地质条件稳定。 

4.1.3 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城镇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

要干线 1 000 m 以上；距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

贸市场、动物诊疗场所 3 000 m 以上。 

4.1.4 场区应选择在居民点的下风向或侧风向，远离化工厂、屠宰场、制革厂等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企

业及居民点污水排出口；远离畜禽疫病常发区及山谷、洼地等易受洪涝威胁的地段；以及水源保护区、

旅游区、自然保护区、环境污染区、检疫隔离场等。 

4.1.5 土壤未被生物学、化学、放射性物质污染，且透水透气性强，吸湿性和导热性弱，抗压性强。

环境质量符合 NY/T 388 要求。 

4.1.6 水源充足，饮用水符合 NY 5027 要求。 

规划布局 4.2 

4.2.1 场区整体布局合理。场内分设生活管理区、生产区及无害化处理区。不同区域相对隔离。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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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要设防疫隔离带。设有人员、物品和车辆消毒设施。 

4.2.2 生产区应设在生活管理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无害化处理区应设在生产区、生活管理区的

下风向或侧风向处。 

4.2.3 生活管理区入口要设置消毒池，消毒池长度不小于大型机动车车轮周长的一周半，宽度与大门

宽度相等，同时建设消毒间，消毒间内安装相关消毒设施。 

4.2.4 生产区入口应设更衣消毒室和淋浴室；按照防疫要求将饲料间、育雏舍、育成舍、产蛋舍从上

风向到下风向排列；各禽舍门口要建与门口同宽、长 1.5 m 的消毒池。 

4.2.5 无害化处理区应建有粪污储存设施、粪污处理设施、病死禽只无害化处理设施等，并有单独通

道将粪污或其处理物运出场区。 

4.2.6 场区内净道和污道、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要严格分开。人员、物资运转采用单一流向。 

5 饲养工艺和设施设备 

应采用“全进全出”的生产工艺。 5.1 

禽舍入口处应设有缓冲间，舍内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满足排水的需求。 5.2 

建筑材料和设备应选用通用性强、高效低耗，便于清洗消毒、耐腐蚀的材料；禽舍地面、墙壁和5.3 

房顶应坚固、防水、防火、防风。墙表面应光滑平整，墙面耐，耐冲刷，不含有毒有害物质。 

饲养设备宜选用专用定型产品，笼具设计科学合理。笼具、舍、通道、地面不应有尖锐突出物。 5.4 

饮水设施应安装合理，坚固且无渗漏。 5.5 

密闭式禽舍内应设置控制环境温度、通风、光照的设施，并设置禽舍内发生断电、高温等意外情5.6 

况的报警装置。 

禽舍和运动场要有防鼠、防鸟等设施，防止饲料及其他设施遭受污染，损坏以及疫病的传入。 5.7 

6 饲养管理 

仔鹅的饲养管理 6.1 

6.1.1 饲养管理应以放牧为主，补饲为辅。 

6.1.2 仔鹅饲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a) 放牧饲养； 

b) 放牧与舍饲结合； 

c) 关棚饲养。 

6.1.3 放牧地要求牧草丰盛、品质好、靠近水源。 

6.1.4 放牧宜遵循“夏放麦场、秋放稻场、冬放湖塘，春放草塘”原则。放牧时间应尽量延长，每天

宜放牧 9 h 左右。早春季节宜中午前后放牧，夏季宜早晚放牧，秋天宜晚出牧、早收牧，放牧回舍后

应补饲精料。 

6.1.5 补喂次数和喂量应根据鹅的日龄、生长状况和放牧情况灵活掌握。补料以糠麸、稻谷为主，适

当加入豆饼和玉米等。料中应添加骨粉或贝壳粉、食盐以及必需的微量元素。 

6.1.6 除每次放牧吃饱后放水以外，在天气较热时，应及时放水，可每隔 0.5 h 放水一次。 

6.1.7 生长到 70～80 日龄，选留合格种鹅转入后备种鹅群，不符合种用条件和体质瘦弱的仔鹅，应转

入育肥群，达到标准体重的仔鹅应及时上市销售。 

育肥鹅饲养管理 6.2 

6.2.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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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仔鹅饲养到 70 日龄左右体重达 4.5 kg 左右，可进行短时间快速育肥。育肥时间以（15～

20）d为宜。 

6.2.1.2 育肥期内应限制活动以减少体内养分的消耗，喂给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饲料，在安静且光线暗

淡的环境中，使其长肉并促进脂肪沉积。 

6.2.1.3 应根据体型大小、采食能力，公母混养分成强群、中群、弱群，使全群达到最高生产性能，

一次性出栏。 

6.2.1.4 育肥前应进行一次彻底驱虫，驱虫药物使用应符合 NY 5035 的要求。 

6.2.1.5 日粮配合比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前期：青料 50％、精料 50％； 

b) 后期：青料 20％、精料 80％。 

6.2.2 育肥方法 

6.2.2.1 填饲育肥法 

6.2.2.1.1 可按以下比例配成全价混合饲料： 

a) 玉米、碎米、甘薯面 60％； 

b) 米糠、麸皮 30％； 

c) 豆饼（粕）粉 8％； 

d) 生长素 1％； 

e) 食盐 1％。 

6.2.2.1.2 填饲育肥前三天，宜每天填饲（3～4） 次，不应填喂过饱。 

6.2.2.1.3 填饲育肥三天后，宜每天填饲 5 次，6:00～22:00 平均每 4 h 填一次，每次应填饱。应

供充足饮水，每天傍晚应放水一次，时间约 0.5 h。 

6.2.2.2 自由采食育肥法 

6.2.2.2.1 应使用围栏隔成小囚栏，设食槽和水槽在围栏外，保证鹅能伸出头来自由采食和饮水。 

6.2.2.2.2 自由采食育肥前期日粮配比应符合 6.2.1.5 a) 的规定，即先喂青料 50％，后喂精料 50％，

也可混合饲喂。应注意鹅粪的变化，当逐渐变黑，粪条变细而结实，说明肠管和肠系膜开始沉积脂肪，

日粮配比应符合 6.2.1.5 b) 的规定，即改为先喂精料 80％，后喂青料 20％。 

6.2.3 育肥标准 

6.2.3.1 膘情根据翼下两侧体躯皮下脂肪分为三个等级： 

a) 上等肥度：皮下摸到脂肪增厚，有板栗大小，结实，富有弹性； 

b) 中等肥度：皮下摸到板栗大小舒松小团块； 

c) 下等肥度：皮下摸不到脂肪团，皮肤可以活动，需继续育肥几日。 

6.2.3.2 肥度达中等以上，即可出售。 

出栏 6.3 

鹅出栏前 6 h～8 h 应停喂饲料，自由饮水。 

生产记录 6.4 

6.4.1 应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包括进雏日期、进雏数量、雏鹅来源、饲养员。 

6.4.2 每日的生产记录应包括日期、鹅日龄、死亡数、死亡原因、存栏数、温度、湿度、免疫记录、

消毒记录、治疗用药记录、喂料量、主要添加剂使用记录、药物性添加剂使用记录、鹅群健康状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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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日期、数量和购买单位。 

6.4.3 记录应在鹅出售后保存 2 年以上。 

7 投入品使用 

饲料 7.1 

7.1.1 饲料卫生应符合 GB 13078 规定。 

7.1.2 饲料应品质优良，无污染、无霉变。含有天然毒素的饲料原料，应经过脱毒处理，并控制用量。 

7.1.3 不应使用禁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以及其他禁用化合物，避免有毒、有害物质混入饲料。 

7.1.4 应建立用料记录和饲料留样制度，使用的饲料样品至少保留 3 个月，对饲料原料及饲料产品采

购来源、质量、标签情况进行记录。 

7.1.5 不同种类家禽的饲料应清晰标识，分类存放，防止饲料变质和交叉污染；加药饲料应单独储藏，

标识清晰。 

7.1.6 所有盛装饲料的容器和运输饲料的卡车应定期清洗消毒。 

7.1.7 使用自制配合饲料的家禽养殖场应保留饲料配方。 

兽药 7.2 

7.2.1 兽药使用应按照产品说明操作，处方药应按照兽医出具的处方执行。 

7.2.2 不得使用过期药物和人用药品；不得直接将原料药品用于家禽。 

7.2.3 建立兽药采购记录和用药记录。用药记录应包括用药家禽的批次与数量、兽药产品批号、用药

总量、用药开始和结束日期、休药期、药物管理者姓名，应保留使用说明书；采购记录应包括产品名称、

购买日期、数量、批号、有效期、供应商和生产厂家。 

7.2.4 药物的储藏应符合药物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7.2.5 应严格遵守休药期的规定。 

8 生物安全 

引种 8.1 

8.1.1 应从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品种及代次符合该场生产经营许可范围的种禽场引进家

禽。 

8.1.2 引进家禽应符合品种标准，不携带有垂直传播的疾病，雏鸡群应有较高而均匀的母源抗体。 

8.1.3 引进家禽应经过检疫，附有检疫证、消毒证和非疫区证明。 

出入管理 8.2 

8.2.1 来访人员、车辆不得进入生产区，生产区工作人员不经批准不得离开生产区。场区大门口应在

醒目位置设置“防疫重地，谢绝参观”的警示牌。 

8.2.2 进入生产区的人员应用消毒水洗手、戴工作帽、穿工作服和胶靴，经消毒通道或淋浴后进入。

车辆应对车体、车底以及车胎进行彻底消毒方可进入。 

8.2.3 猫、狗或其他宠物不准带入禽舍，职工不准私自饲养或接触其他禽类和鸟类；职工食堂不准外

购家禽产品。 

消毒 8.3 

8.3.1 制订严格消毒制度，定期监测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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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消毒剂使用应按照使用说明操作，各种不同类型的消毒剂宜交替使用。 

8.3.3 消毒应包括环境消毒、用具消毒、饮水消毒等。禽舍内的料盘、料桶、水桶、饮水器等器具，

打扫粪便用的车辆、扫帚、铁锨等用具，也要定期进行清洗和消毒。 

8.3.4 带禽消毒时宜选用对皮肤、黏膜无腐蚀、无毒性的消毒剂。 

8.3.5 生产区工人的工作服应经常洗换，每周至少消毒一次。 

8.3.6 所有禽舍在家禽转入前应彻底清洗、消毒完毕后，至少空置 2 周。 

垂直传播疾病净化 8.4 

8.4.1 父母代种禽应在开产前对种公禽进行沙门氏菌检测，阳性检出禽只全部淘汰。 

8.4.2 祖代种禽和原种禽应在 15 d～25 d 和开产前进行沙门氏菌检测，阳性检出禽只全部淘汰。 

虫害防控 8.5 

8.5.1 定期检修防鼠、防鸟等设施，每年应开展不少于两次的集中灭鼠工作。 

8.5.2 及时清除禽舍周围的污水，做好灭杀蚊、蝇工作。 

疾病防控 8.6 

8.6.1 疫病监测 

8.6.1.1 定期对家禽群体进行健康检测，对环境条件、管理制度进行安全检查和评估，及时调整饲养

管理制度和免疫预防措施。 

8.6.1.2 每 6 周～7 周对禽流感、新城疫、禽霉形体等对家禽威胁较大的传染病进行一次免疫抗体水

平监测。 

8.6.2 免疫接种 

8.6.2.1 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和禽群的免疫抗体检测结果制订免疫接种计划并严格实施。 

8.6.2.2 超过免疫保护期或免疫效果不好的家禽及时补充免疫。 

8.6.2.3 建立免疫档案，记录免疫的疫苗种类、产地、生产厂家、有效期、产品批号、接种日期、接

种用量等，存档备查。 

8.6.2.4 免疫接种剂量应准确，接种途径应科学，应保证每只家禽接受足量的疫苗，不得使用过期、

变质的疫苗。 

8.6.2.5 疫苗保管应符合疫苗保存条件。 

8.6.2.6 产蛋用途和饲养周期超过 60 d 的肉用一日龄雏禽，应进行马立克疫苗的免疫接种。 

8.6.3 重大疫病的应急措施 

8.6.3.1 制订重大疫病应急预案，发现一类传染病或疑似一类传染病时，应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 

8.6.3.2 迅速封锁疫区，对感染家禽及疑似感染家禽进行隔离。 

9 转群与运输 

家禽或禽产品运输前应做好检疫和消毒工作。出栏销售的家禽及禽产品应经过检疫；种蛋表面卫9.1 

生检测合格，种蛋在标准蛋库保存不得超过 7 d；感染禽白痢、霉形体、脑脊髓炎的种禽所产的种蛋和

雏禽不得出场。 

应根据各地的自然地理、交通路程，季节等条件的不同以及家禽种类、大小、习性的差异，选择9.2 

合适的运输方式。 

转运家禽的车辆应事先经过严格消毒，外来家禽运输车不应进入生产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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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销售或转群前至少禁食 12 h、禁水 1 h。装运时提禽的方式要正确，防止抓伤家禽或致死，9.4 

装卸过程应及时迅速。 

运输途中应备足所需的药品、器具，并携带好检疫证明和有关单据，运输过程应匀速、平稳，防9.5 

止剧烈的颠簸，避免路上塞车或风吹日晒。 

10 废弃物处理 

家禽养殖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方可出场、利用。 10.1 

过期的疫苗等生物制品及其包装不得随意丢弃，应按照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10.2 

应设置隔离间和器具专门存放病死的家禽，隔离间或器具应易于清扫消毒。 10.3 

对于非正常死亡的家禽应由专门的兽医进行死亡原因鉴定和处理。 10.4 


